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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十一月、十二月“阳光团员”

选优树典的通知

各二级团组织：

为组织引导广大青年继承和发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，深

刻铭记历史，缅怀革命先烈，鼓励广大青年团员以强健体魄

与昂扬斗志挺膺担当，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

会主义接班人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青春

力量，校团委决定开展十一月、十二月“阳光团员”选优树

典活动。现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主题

十一月主题：跃动新时代 青春正当时

十二月主题：薪火相传 使命在肩

二、推选对象

推选对象为重庆大学在校共青团员，且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理想信念坚定，道德品行优秀，在校期间无违反校纪

校规行为。

2.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，近一学年内志愿服务时长不

少于 25小时。

3.学习成绩优秀，工作本领过硬，具有奋斗精神，能够

在团员青年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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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有责任感与集体荣誉感，履行团员义务，积极参与团

的活动。

三、材料报送

1.报送时间：2025年 12月 31日前，以个人为单位将材

料发送至工作邮箱 cqutwzzbxd@163.com，邮件标题及附件

以“学院-姓名-学号-阳光团员”的格式统一命名。

2.报送材料：被推荐人的主要事迹材料（不少于 1000字，

需要主标题）；学生照片（反映当月主题的先进事迹和个人

精神风貌的照片，不少于三张，清晰度高）。

四、奖励机制

被评定为“阳光团员”者，有如下奖励机制：

1.将在“重大青年”微信公众平台等对其优秀事迹进行

宣传，并颁发“阳光团员”证书。

2.被评选为“阳光团员”的同学可优先作为推优入党候

选人。

3.各学院“阳光团员”情况纳入学院考核评分。

联系人：罗琳 65105241

陈萱 13585473839

附件：重庆大学 2025-2026学年第一学期“阳光团员”

推荐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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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团委组织部

2025年 12月 24日

（起草人：黄钰涵；审核人：罗琳；复核人：于佳佳）


